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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 34 條規定，為補償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

故時，家庭所遭受經濟上之損失，發揮社會救助之功能，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特訂定國立中

正大學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被保險人 

本保險非強制性，應鼓勵具本校學籍之學生（含實習教師及實習學生）全體參加。如選擇

不參加本保險者，除不予補助外，未滿 20 歲者，須由法定代理人簽署切結書，已成年及未

成年已結婚之學生，須由本人簽署切結書並主動告知家屬。 
三、擇訂承保機構方式及要保人、受益人 

本保險由本校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公開招標。

本校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人。 
被保險人未滿二十歲且未婚者，以被保險人學籍資料所載之法定代理人為受益人。已滿二

十歲及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以被保險人指定之人或法定繼承人為受益人。 
四、保險責任範圍及給付項目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療者，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每

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及給付項目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內容為準。 
五、保險費用 

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由學校補助每人每學年新台幣一百元（分上下學期，每學期五十

元），其餘由法定代理人或本人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但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

審核其相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金額補助，惟補助金額以外之不足部分，仍須由

被保險人負擔：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係指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證明者，含重度  
                、極重度殘障學生及重度、極重度殘障人士之子女，但不含公費生）。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 

六、保險效期、休學、轉學及中途喪失學籍者之處理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有學籍之學生休學時，如欲參

加本保險，得繼續交付保險費參加保險，並由要保人將休學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學號

等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查。休學期間喪失學籍時，要保人應通知承保機構。學生轉學及中

途喪失學籍者，自喪失本校學籍之次日起，保險效力自動終止，承保機構應依所剩月數比

例退還保險費。 
七、本校與承保機構簽訂之保險契約內容，應有經財政部核定之文號，並公布於學校網路，以

利學生查詢。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保險法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核定保險契約之保險條

款及相關保險法令辦理。 
九、本要點經本校衛生委員會通過，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